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
邮件(标题不能为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        
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2015 年 7 月 26 日 

劳教判刑、强制洗脑、酷刑折磨，

直接导致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致死、致残、致伤，无数家庭妻

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开除公职、

下岗、停发工资、退学、罚款、株

连等等剥夺生存权的邪恶手段，将

法轮功学员直逼到苦难的深渊。 
然而，血腥迫害丝毫没能动摇

法轮功学员的坚定信念。为了挽救

被谎言欺骗的民众，他们在自身承

受巨大苦难的情况下，全面转向针

对全中国民众的讲清真相行动。十

六年来，他们走街串巷，将真相资

料洒遍千家万户；他们披星戴月，

将“真、善、忍”的福音传遍父老

乡亲；他们倾其所有，以巨大的时

间和经济上的付出，坚持不懈传播

真相，唤醒良知，将人们从中共谎

言的桎梏下解脱出来。他们的理性、

善良、坚忍感动了无数人的心，到

今天，两亿多人看清善恶，走出恐

惧，声明退出中共，走向新生，天

地间记载了法轮功学员慈悲救人的

善念善行。 

尽管如此，江泽民在这场迫害

中犯下的滔天罪恶，已将中华民族

带入绝境。十六年来，江泽民滥用

司法，玩弄法律，导致法律丧失尊

严，司法彻底摧毁；无数人受到要

挟和诱惑，卷入到迫害法轮功的罪

恶之中，正邪不分，良知善念尽失，

加上江泽民为了迫害的需要而腐败

治国，让官场全面堕落，风行草偃

之下，中国社会道德走向全面崩溃。

更甚者，江泽民还大规模地推行了以

活摘器官来换取商业利益这种人类

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魔鬼交易，令天地

不容、人神共愤。 

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浩劫，灾祸连

连。法轮功学员看到，将江泽民这个

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绳之以法，才能

正国法，抚民心，救中国民众于水火。

因此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

法轮功学员再次不顾自身的安危，以

法律的途径将江泽民告上法庭。由于

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残余势力的阻

拦，部分诉江状被搁置、拦截，被转

到各地公安部门，部分法轮功学员因

此被绑架、骚扰，然而法轮功学员不

会放弃，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努

力，一定要把诉江状递交到位。除了

邮寄之外，学员们目前还通过举报网

站、录音举报、传真举报等多种方式

提起控告。有一些学员亲自到北京高

检、高法递交诉状。尽管接待人员以

各种理由推脱，不敢接诉状，但法轮

功学员不懈的努力已经让很多人看

到了诉江大潮的气势。 

人们看到，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

一五年，时光走过漫长的十六年，尽

管这十六年间一直承受着巨难，法轮

功学员对真善忍的正信从未动摇，浩

然正气依然如故。过去，他们坚忍的

反迫害精神不仅抵制住了这场严酷

的迫害，还挽救了大量世人。今天，

他们不懈的努力正在将邪恶除尽，使

这场将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浩

劫终结。他们将以完满的反迫害行动

呈现给世人善恶有报、邪不胜正的天

理，让人间道德回归，文明重现。而

他们对宇宙大法真善忍的坚守，济世

救人的慈悲，以及和平理性反迫害的

壮举，将被世代传颂，并将穿越时空，

永驻寰宇。 

 

【明慧网】十六年前的“七·二

零”，当不可一世的江泽民倾国之力

开启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疯狂

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时候，只

怕是做梦都不曾想到，十六年后的

“七·二零”，迎向他的是风起云涌、

势不可挡的诉江浪潮。法轮功学员历

经苦难，不但没有倒下，还要将这个

恶贯满盈的迫害元凶送上法庭，以完

美的反迫害壮举终结这场震惊寰宇

的正邪较量的世纪之战。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诉江浪潮，

到今年“七·二零”，也不过两个多

月的时间，已经有十万多勇敢的法轮

功学员以真实姓名向高检、高法投寄

了对江泽民的控告信（由于网路封锁

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

此），还有更多的诉状正在汇聚到诉

江大潮中，其汹涌之势，令江泽民惶

惶不可终日。这是江泽民恶灌满盈的

必然结局，也是法轮功学员秉持始终

如一的不屈不饶反迫害精神为反迫

害历程书写的又一浓墨重彩之笔。 

从九九年“七·二零”迫害之始，

法轮功学员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

迫害壮举。那时，为了告诉政府法轮

功是冤枉的，他们从城市、从农村、

从平原、从山区，千里迢迢，或几经

周折换乘各种交通工具，或徒步行

走，跋山涉水，突破中共层层封锁和

阻拦涌向北京。然而，江泽民强烈的

妒恨之心和对权力的贪婪使他不但

不接受法轮功学员善意的申诉，更不

惜采用杀人来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

进一步嫁祸栽赃法轮功，以此将迫害

推向高潮。 

为了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江

泽民用他一手建立的恐怖组“610”，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他的“名誉上搞

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拖垮”、“打

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

接火化”的邪恶政策，将法轮功学员

至2015年7月中旬，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超过2.09亿人。天灭中共，退党自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

日】（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二

零一五年五月一日，北京的最高法

院发布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的通告后，宁河县法轮功学员加入

了全球诉江大潮的行列中，纷纷将

自己的诉江状通过邮局寄往最高检

察院及最高法院。 

正当诉江大潮如火如荼的进行

时，宁河邮局于六月十五日停止邮

递诉江状。法轮功学员又辗转来到

其它县市继续邮寄。 

六月二十四日，天津市政法委

书记袁桐利来宁河“视察”，陪同

的有宁河县政法委书记刘宝迎。当

晚天津市“610”等相关部门在宁河

秘密部署抓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

七月三日得知，在张高丽的一手操

纵下，天津市公安局全面出动绑架

法轮功学员，预谋集中关押在天津

市北辰区青光镇杨咀进行迫害。 

截止到七月十四日，被绑架的

宁河法轮功学员已知有：高景义、

胡桂金、张永利、翟士岐、冯少华、

李景忠、黄凤莲、董朝凤、朱淑君、

唐洪秀、莫伟秋、田莉、杨桂荣、

王凤仙、王英梅、孙焕莉、李春霞、

赵秀元、任秀云被绑架。目前状况

是：王凤仙于当日回家，董朝凤被

取保候审，王英梅因身体健康原因

回家，朱淑君被拘留十天于七月五

日回家。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法轮功学

员黄凤莲的丈夫（常人）看到自己

的妻子被带上警车，上前敲警车的

玻璃，要求放人，四、五个警察下

车后发生冲突，她丈夫被警察戴上

铐子带走。警察打人这一过程，被

一路人用手机全程拍下来并喊：“警

察打人了！”警察见状将路人抓捕

并殴打，将手机拍下的文件删除，

并将其带到派出所关押了一天一

宿。七月十三日得知，邪党部门给

黄凤莲丈夫扣的罪名是：暴力袭警，

判刑四年，罚款两万元。黄凤莲本

人则被刑拘三个月。 

警察抓人时采取各种卑鄙手

段，或以问路或需要帮助诱捕法轮

功学员，以蹲坑跟踪的方式进行抓

捕等。他们有的着便装，有的穿警

服，有的是武警，很多明真相的世

人看到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就通知

法轮功学员赶快躲起来，有村民还

对警察说：某某(指法轮功学员)孝

敬公婆，是公认的好人，你们尽干

缺德事。有一法轮功学员被抓，一

警察问他：“你们诉江干啥？”法

轮功学员说：“法轮功学员被抓、

被判刑、被劳教、被致残、被打死、

被活摘器官，换成你，你不告吗？”

此警察无语了。 

在这次大抓捕过程当中，警方、

“610”、国保人员根本不提诉江的

事。当有的法轮功学员质问警察为

啥抓人时，警察竟说：“你二零零

零年聚会来着。”但有很多警察私

下跟法轮功学员说，这次抓捕行动

就是跟诉江有关，并说不愿干这样

的事，是上边的命令。有的警察还

提前告诉法轮功学员将家里的大法

书籍等物品提前转移并嘱咐法轮功

学员注意安全。有一警察还告诉法

轮功学员家属：“看守所黑着呢，

上看守所去不要（给被关押的法轮

功学员）存太多钱，存四十元左右

就行。” 

最后善劝那些仍在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尚有良知的人们，不要

因为一时的错念，短暂的功利而毁

掉自己的未来，前车之鉴还少吗？

曾经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

李东生紧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现

已被抓；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不可一

世，也已成了阶下囚；目前反腐之

剑直指迫害元凶江泽民，全球诉江

人数已超十万，这不是天意吗？谁

能挡得住？明智的人都在三思而后

行，谁开历史的倒车，必将被历史

的车轮所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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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检察系统、最高检

察院对待民众举报，有明确规定要

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对举报人的保

护条款具体如下： 

检察院应当保障举报人及其近

亲属的安全，依法保护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及其它合法权益，严禁泄

露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

住址等情况，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

报人的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举

报单位和被举报人。 

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出示举

报材料原件或使用复印件、不得暴

露举报人。对匿名信函除侦查工作

需要外，不得鉴定笔迹。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如果属

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

公济私、对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构

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立案侦查，追

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如果打击报

复举报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

主管部门处理。” 

看到近期有的地方公检法部

门、“610”人员登门以调查名义進

行干扰，说最高检已经把法轮功学

员的诉江状转到地方，其实是最高

检及其下的检察系统在违法，违反

其本身规定的对举报人保护，有意

泄露举报人的情况，是在侵犯法轮

功学员的合法权利。 

就这种情况，提醒各地大法弟

子，增强法律意识，如果遇到有人

询问诉江的事，除了堂堂正正讲清

真相外，还要告诉他们，我们寄给

最高检的诉江状完全合法，最高检

转下来是非法的，让你们参与也是

让你们共同犯罪。◇


